
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文件

苏建质监〔⒛20〕 3号

省质监总站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委),各有关单位 :

根据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1号 )

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范标准要求,针对近年来全省工程质量检测

监管工作中发现的检测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 ,为 切实加强工程质

量检测监管,严 厉打击出具虚假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提高工程

质量检测工作的公正性、科学性和准确性 ,现就进一步规范全省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作通知如下。

-、 严格落实检测主体责任 ,坚决杜绝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

行为

(一 )严格落实检测机构主体责任。检测机构要依法依规开



展检测工作,检测机构法定代表人是检测质量第一责任人。检测

机构法定代表人、技术和质量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审核人、检

测人员对检测原始记录和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严 禁

超出资质范围从事检测活动、未经检测出具检测报告、伪造检测

数据、违规更改检测数据等违法违规行为,牢 固树立检测工作质

量红线意识,确保检测数据和检测报告真实、准确。

(三 〉切实完善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检测机构应建立检测机

构内部监督约束机制,明 确内部监督岗位职责,定期或不定期对

本机构开展的检测工作进行抽查监督,从机制上杜绝检测人员的

违法违规行为。要建立健全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质量保证体系,有

效落实检测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制 定切实可行的质量管理手

册,并在检测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要从组织机构、仪器设各、

检测工作、人员素质、环境条件、工作制度方面,不断加强自身

建设,采取有效措施满足检测全过程质量可追溯要求,不断提高

工程质量检测业务水平,确保检测工作的质量。

(三 )加强检测人员职业道德教育。检测机构和检测人员要

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规范,按照 《江苏省建

设工程质量检测行业职业道德准则》要求规范检测行为。检测机

构要坚持开展对检测人员常态化的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教育,增

强检测人员从事检测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质量意识和法律意

识,严格规范检测行为。

二、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管力度



(一 )着力强化宣传教育引导。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从维护

本地区检测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高度,采取会议、约谈等多种形

式,聚焦辖区内检测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加 强对检测机构和检

测人员质量意识的教育引导,及 时曝光和剖析反面典型案例,督

促检测机构和检测人员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取得
“
剖析一案、

警示一批、规范一方
”

的效果。

(二 )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应认真总

结分析本地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作情况,进一步转变检测监管

理念,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全面提高监管效能。采取
“
双随

机、一公开
”
的方式,强化辖区检测工作监管力度,对信用记录

不良、投诉举报多、检测行为不规范的检测机构重点监管,对 出

具虚假检测报告、超出资质范围从事检测活动和未按规范标准要

求开展检测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并公开 ,切 实规范检测市场

行为。

(三 )持续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应积极推

进检测信用体系建设,提升检测行业治理能力,按 照 《江苏省建

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与人员信用管理规定》要求,实行守信激励

和失信惩戒,营造公平竞净、诚信守法的市场环境,促进工程质

量检测行业健康发展。

三、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推动检测行业健康发展

(一 )鼓励工程质量检测行业协会开展工程质量检测信用评

价。各检测行业协会要建立行业自律公约和职业道德准则,以促



进行业自律、提高行业信用水平为宗旨,积极探索开展检测信用

评价活动,信用记录和信用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作为建设主

管部门检测信用管理的重要依据。

(二 )工程质量检测行业协会要发挥好平台作用。检测行业

协会要充分发挥服务作用,通过政策法规宣贯、技术研究、人员

培训等活动,加强行业诚信制度建设,打造科学严谨、诚实守信、

为工程质量保驾护航的行业形象,引 导检测机构理性参与市场竞

争,不搞恶意低价,不搞弄虚作假,维护正常的检测市场秩序。

抄送:各质监站,各检测机构。

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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